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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煽襲警 入境處前職員囚半年
曾六度留言「和你斬」等激進言論 法官籲網民「三思而後貼文」

前《蘋果日報》資料

員梁健輝於2021年7月

1日在銅鑼灣作出「孤狼式」恐

怖襲擊，刺傷一名警員後自殺斃

命，翌日有人在網上發布「斬黑

警」的煽動言論，涉案3男女其

後被拘控，其中一名時任高級入

境事務助理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

「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

法官李慶年指被告並非發布單一

帖文，之後留言6次包括「一齊

和你斬」等，進一步提升激進程

度，考慮其認罪及有悔意，最終

判囚6個月。法官提醒市民，社

交媒體增加散播假新聞和仇恨言

論的風險，加上有激進人士故意

違法，網民應「三思而後貼

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現年35歲的男被告趙浩楠，被控於2021年7月2日在香
港非法煽惑他人非法及惡意傷害香港警務人員，意圖

使該或該些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辯方求情指被告已
婚、育有2歲女兒，他「不智犯案」與其本性不符，更要賠
上穩定的職業，錯過與女兒相處的時間，他已感後悔，現
已痛定思痛，望法庭輕判。
李官在判刑時指出，被告明顯受刺警案影響而犯案，非

發布單一帖文，更留言6次「推廣」帖文，內容包括「一齊
和你斬」、「齊斬黑警，人人有責」等，以進一步提升激
進程度。不過，因被告並非名人，帖文只獲4個回覆、34個
「正評」和4個「負評」，回應不足50人。
法官考慮被告沒有具體計劃及無證據顯示有人最終因而

襲擊警務人員，認為本案嚴重程度較案例輕微，但本案涉
及的是煽惑他人干犯暴力襲擊，而根據被告罪責，必須處
以有足夠懲罰和阻嚇判刑，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選項，遂
將量刑起點定為10個月監禁。考慮被告過去奉公守法及因
案失去工作，酌情減刑1個月，另就其認罪及有悔意減刑，
最終判囚6個月。

法官：社媒增散播假消息及仇恨風險
判刑後，法官藉案提醒市民，指社交媒體增加了散播假

新聞和仇恨言論風險，有機會局限多元訊息的接收，導致
不同立場的社群撕裂，加上有激進者故意作違法或煽惑行
為，網民應「三思而後貼文」。
案情指，2021年7月1日晚上約10時，一名28歲軍裝男

警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外執勤時，突遭男子梁健輝（50歲）
從後以軍刀刺傷左背，梁其後再自插左胸兩刀，當晚證實
不治。政府隨後將事件定性為「孤狼式」恐怖襲擊及予以

譴責。被告趙浩楠則於案發翌日在網上「連登」討論區以
個人賬戶「叻啦叻啦」發布一則題為「7月1日以後定為斬
黑警日」的帖文及留言。
警方其後經調查，發現被告趙浩楠曾在該討論區發布大

量政治議題帖文，內容支持2019年6月以來的非法活動及
涉仇警和政府。
被告於2021年7月5日被捕，警誡下稱「我被網上嘅人嘅
言論影響咗，我一時貪玩先喺連登發呢啲帖文」。被告其

後在錄影會面時則保持緘默，涉案帖文亦被「連登」討論
區刪除。
本案另兩名男女被告，分別為黎哲（36歲，資訊科技技
術員）和葉倩敏（20歲，女學生），黎被控一項「煽惑他
人有意圖而傷人」罪，葉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
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葉早前已表明認罪，排期於
今年6月5日答辯；黎亦於上月29日表示擬認罪，押後至今
年8月2日答辯。

◆前年7月
1日，梁健
輝在銅鑼灣
刺傷警員後
自殺死亡，
翌日有人在
網 上 發 布
「斬黑警」
煽動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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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李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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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撐暴煽仇的攬炒派
「奀星」阮民安，涉在社交媒體針對法官和警員
煽仇，以及唱出「港獨」口號歌曲，並與妻子張

倚雯以賣曲奇餅資助一暴動案少女為名，實則詐
騙。阮於2022年2月被警方國安處拘捕後，被控
一項「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及
一項「詐騙」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第五次提
訊，辯方再度提出保釋申請，但被法官王詩麗拒
絕。另因控辯雙方就兩罪處理需時商討，法官遂
將案件押至2月2日再提訊，但「強烈」希望下次
是最後一次提訊。

須續還押至下月再訊
辯方昨在庭上為被告阮民安（41歲）再次申請

保釋，並稱已就煽動罪有初步答辯意向，又指繼
上次於2022年11月提訊後，已向控方索取有關文
件，並於上月去信控方就欺詐罪進行商討，但因
控辯雙方就兩罪處理需時商討，故此申請將案件
押後4周再訊，以待有結果後向法庭交代意向。王
官在控方不反對下批准押後案件，但未能信服被
告不會干犯危害國安罪行，拒絕被告的保釋申
請，被告須繼續還押。

被告阮民安面對的「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
圖的作為」罪，指於2021年9月26日至2022年1
月21日，在香港透過Facebook及 Instagram發表
及/或持續展示一些陳述，意圖包括引起憎恨或藐
視香港特區政府、司法，或激起對其離叛，以及
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被告面對的另一項「詐騙」罪，則指於2021年
4月27日至2022年2月15日，在香港連同張倚雯
（阮妻）藉作欺騙，意圖詐騙而誘使其他人付款
至黃天昊（阮前舅仔）的恒生銀行戶口，導致黃
或阮獲得利益，或導致其他人蒙受不利，或有相
當程度的可能性蒙受不利。有關欺騙他人的虛假
表示包括：（a）一名識別為A，別名A手足或A小
妹妹的19歲少女被控暴動罪；（b）A將由2021年
11月15日起計兩星期內就暴動案受審；（c）A的
審訊已於2022年2月14日或之前完結；（d）及（e）
截至2022年2月14日，A獲法庭准予保釋候判、
判刑編定在4月；（f）售賣A製造及/或配製的曲
奇所得的銷售收益，將用來資助A。

阮民安涉煽動及詐騙罪 再申保釋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航空
業逐步復常，但疫情下停飛多時的航
機重投運作下 ，安全問題惹人關注。
繼近日美國聯合航空一架由香港起飛
貨機疑引擎着火要緊急折返後，事隔
僅半個月，香港快運航空（HK Ex-
press）一日內有兩班客機機艙氣壓異
常，分別需要折返及提前降落，合共
近200名乘客受影響，未有受傷報告。
機管局發言人表示，事件中機場運作
不受影響。
首宗機艙氣壓異常事故，涉事航機為香

港快運航空一班編號UO600、由香港飛往
日本福岡的客機，原定昨晨7時40分由香
港國際機場出發，機上載有7名機組人員
及139名乘客。

一度在雷達圖上消失
消息指，該客機起飛後不久即因機艙氣

壓異常，需折返香港國際機場及要求戒
備，其間客機更一度突在網上的航空追蹤
雷達圖上消失，警方及消防則奉召到機場
戒備。
直至昨晨約9時32分，客機終順利折

返香港國際機場安全降落，未有傷亡報
告，受影響乘客獲安排另一組機組人員
及替換飛機接載前往福岡。
另昨日下午4時，香港快運航空一班由
高雄來港、編號UO133客機，亦因機艙氣
壓異常要求提前降落，全部乘客及機組人
員安全。香港快運航空表示，將會就兩宗
事件起因進行調查，稍後會呈交詳細調查
報告。
上月20日上午10時30分，美國聯合航

空一架貨機由香港國際機場起飛往關島，
但起飛不久即疑引擎着火，需要緊急折返

及要求降落機場進行戒備。
根據當日網上流傳影片顯示，肇事貨

航在急降時右邊引擎不斷噴出火舌，消

防處接報在機場戒備，最終航機安全降
落，未有受傷報告，機場運作亦未受急
降影響。

快運飛福岡客機 疑機艙氣壓異常須折返

◆香港快運航空UO600客機一度在航空追蹤雷達圖上消失。 flightradar24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1月警方包
圍非法佔據香港理工大學紅磡校園的暴徒，6男1
女涉嫌循科學館逃出理大，他們各被控兩項暴動
罪，指他們分別在理大內外參與暴動，有人另涉
管有無線電、扳手等。其中3男昨在區域法院承認
在理大外暴動，涉理大內的暴動案情則被法庭存
檔，3人還押至今日（4日）應訊，法庭將讀出案
情及辯方求情。其餘4人則否認於理大校內校外兩
項暴動罪，因當中兩人確診新冠病毒感染正接受
居家隔離，押後至下周一（9日）受審。

另4人拒認罪 押下周審
昨日認罪的3男被告，分別為梁子揚（25歲，
港大學生）、許寧軒（20歲，中大學生）、張達
榮（20歲，學生）。3人承認的一項暴動罪指於
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理工大學暢運道與科學館
道一帶，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3人獲存檔法庭的
另一項暴動罪案情，指於同年11月17日至18日期
間在香港理工大學內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參與
暴動。梁另承認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罪，即於同年11月17至18日期間在同地管有一把
扳手。
控方讀出3名認罪被告的案情後，法官陳廣池關
注案情沒提及各被告被捕時的衣着及裝備，包括
有無頭盔、豬嘴及戴口罩等，認為都是關鍵；又
要求若有相片都要加入，公平顯示每一被告的角
色。當控方在案情撮要新增被告被捕時衣着及裝
備照片、新聞片段截圖與被告衣着對比圖，並在
庭上播放案發片段後，法官提醒控方須在案情修
訂後加入被告衣着的描述，例如衫有藍色水，以
及要提及與案件具關連性的物品，例如法律支援
卡片。
法官強調案情是法庭的判刑基礎，遂再度要求
控方修訂案情撮要；又指3名認罪被告仍未被定
罪，繼續批准保釋至今日（4日）讀出案情及求
情。
同案另外4名被告，分別為鍾民浚（30歲，學

生）、郭志帆（24歲，無業）、馬嘉惠（27歲，
護士）、嚴家朗（28歲，汽車美容技師），4人否
認2019年11月18日理大外及同年11月17日至18

日期間理大內共兩項暴動罪。當中，鍾、郭各承
認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即於同年11
月17日至18日期間在同地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
具。由於4人中，馬及嚴昨晨確診新冠病毒感染缺
席聆訊，最快於下周一（9日）才可出庭，法官遂
應辯方要求將4人的案件押後開審。

參與理大外暴動案 3暴徒開審前認罪

◆當日阮民安被國安處警員押回警署。 資料圖片

◆當日大批黑暴企圖逃出理大，被警方拘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面對全球新冠疫
情新趨勢，國家衞健委早前對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作
出重大調整後，內地及本港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近期
趨於嚴峻，連帶市面退燒藥物等物資緊張，有走私
集團伺機發疫情財走私藥物和防疫物資，海關遂於
上周二（2022年12月27日）至本周日（2023年1
月1日）一連6日在各陸路管制站加強打擊跨境貨
車走私藥物和防疫物資的執法行動，成功偵破5宗
相關案件，合共檢獲逾3,900件中成藥、藥劑製
品、快速抗原測試包、退熱貼和探熱器等，總值約
94萬元，5名跨境貨車司機被捕。

含藥物快測包等總值約94萬元
香港海關昨晚公布，行動中在深圳灣管制站、文

錦渡管制站和落馬洲管制站偵破的5宗相關案件，
共涉及4輛出境及1輛入境貨車，犯案時分別報稱
空載、載有快件貨物或文件和電子零件，而有關受
管制物品並無相關進出口許可證。檢獲的懷疑走私
貨物則被收藏於司機駕駛室內和貨櫃深處，相信走
私分子藉此逃避海關檢查。由海關公布的相片可見
大批藥物中包括連花清瘟膠囊和散裝退燒藥等，至
於被捕的5名跨境貨車男司機，年齡則介乎38歲至
58歲不等，正協助調查。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任何人未有按照條

文的規定而管有毒藥表第1部所列任何毒藥，即屬
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2
年。海關重申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口條
例》，任何人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
海關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以免觸犯法例。

海關會繼續透過風險評估和情報分析，嚴厲執
法，打擊跨境走私活動。市民亦可致電海關24小
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戶
（cri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懷疑走私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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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檢獲的走私藥物中包括連花清瘟膠囊、散裝退燒藥
等。


